
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的规定

(I987年 3月 11日 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)

一、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囡地方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

法》的有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情况,制
定本规定。

二、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 ,

各专门委员会负责议案的审查工作。

大会秘书处负责议案的登记、分送、

综合等工作。大会秘书长负责向主席团提

出对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。

三、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 ,

主席团、常务委员会、各专门委员会、省

人民政府 ,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

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,H1主 席团决定

提交大会审议,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

会审议,提出报告,再 Hl主 席团审议决定

提交大会表决。

四、省人民代表十人以上联名,可以

向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杈范围

内的议案,由 主席团决定是否列为大会议

程,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,提
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,再由主席团

决定是否列人大会议程。

五、对不列人本次人会议程的议案。

交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,并 向下次代表大

会做出报告。

对不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杈范围内

的问题,作为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处理。

六、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 ,

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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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有关机关派人在代表小组或者代表团会

议⊥进行说明。

七、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议案,应在

大会主席团规定的期限内提出。

八、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 ,

在交付大会表决前,提案人要求撤回的 ,

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。

九、省人民政府、省人民代表大会各

专门委员会,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

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,由主

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,或者先

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,提出报告,再
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。

十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

人员五人以上联名,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

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杈范围内的议案 ,

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

审议,或 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、

提出报告,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

议审议。

十一、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

会做出的议案决定,由有关机关制订实施

方案,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

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。

十工、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

候 ,人民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、

批评和意见,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

负责答复,同时抄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

委员会办公厅。

省人民政府、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人

民检察院对承办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,在

大会闭会后的半年内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做出处理情况的报告。


